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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诉讼法》对刑事辩护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，为律师行使

辩护职责创造了有利条件。2004年，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制

定了《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

定》，这是检察机关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，通过保障律师权

益，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，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。 

但刑事诉讼实践中，律师在检察环节行使执业权利的现状仍

然存在诸多问题。 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的现状 在检察机关侦

查、提起公诉等环节中，律师与犯罪嫌疑人“会见难”的问

题，一直是律师执业中的一大难点问题。 所以存在以上问题

，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：立法缺陷。现行主法中涉及会见问

题的规定虽然颇多，但规定不够明确，易造成操作中的不统

一。如刑诉法第96条规定的律师会见时侦查机关“可以”派

员在场、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等。

对“可以”、“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”、“涉及国家秘密的

案件”等作何理解？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予以明确。 

起诉阶段，虽无明文，亦有限制。案件既已移送审查起诉，

事实和证据己基本清楚，检察机关应及时为辩护人开具“批

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通知书”，除具有合理的会见限制理

由。关于合理的会见限制原因，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

》第320条规定：“(一)同案犯罪嫌疑人在逃的；(二)案件事

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或者遗漏罪行、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需

要补充侦查的；(三)涉及国家秘密的；(四)有事实表明存在串



供、毁灭、伪造证据或者危害证人人身安全可能的。”虽然

上述四原因，司法解释限定为律师之外的其他辩护人，但是

己经成为审查起诉阶段客观存在的律师会见限制性规定。 侦

查、起诉阶段会见难根源 关于侦查阶段会见难。一是办案力

量的不足。担负打击经济犯罪重任的反贪干警长期处于任务

重、人手少的超负荷工作状况，有时难免出现不能及时安排

律师会见的情况。二是实际违轨的存在。当今，因律师业兴

盛不久，其形象定位和行业规范都还比较模糊，未成体系，

其中不乏不顾职业操守、唯利是图之辈，在刑事诉讼中利用

己有法律知识指导犯罪嫌疑人串供、翻供、毁灭、伪造证据

等，使司法机关陷入被动，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。三是本

位观念的存在。不可否认，在一部分侦查人员的观念中，国

家本位、权力本位等观念仍然存在。因而，对犯罪嫌疑人的

地位独立、人格尊严没有引起相应重视。所以，部分侦查人

员对律师缺乏应有的尊重。四是口供情结的影响。基于目前

我们的侦查模式属于“由人到事”型。侦查期间，犯罪嫌疑

人口供既是侦查破案的主要突破口，是侦查活动顺利进行、

甚至是决定案件最终结果的重要环节，也是收集、固定证据

的关键时期。为防止律师会见后，口供发生波动、变化，侦

查人员往往对律师在这一阶段的会见存有抵触情绪。何况自

侦案件的证据本身就比较单薄，而且具有极强的易变性特点

。 关于起诉阶段会见难。一受“有利公诉”观念的影响。二

受“有罪推定”观念的影响。三受“国家主义”倾向的影响

。四受“重实体、轻程序”因素的影响。长期的办案实践中

，易注重实体，而轻视程序。部分公诉人认为，只要不出错

案，法院不作无罪判决，程序上存在某些瑕疵问题不大。因



此，对公诉环节律师的会见权的保障往往不够重视。 保障律

师依法执业的构想 针对以上分析，要保障律师会见权和在场

权的实现，充分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应该发挥的功能与作

用，可尝试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：明确律师刑事诉讼中的

地位和作用；疏通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的渠道；设定律师

在检察人员询问犯罪嫌疑人时有在场权；赋予律师一定的调

查取证权；立法应该赋予律师执业特权。 律师有权介入侦查

阶段，这是新刑诉法立法上的一大突破。但其缺乏前瞻性，

没有配套措施的保障与实施细则的支撑，相反立法上有诸多

的限制。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必须在法律上

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，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限，

同时限制侦查机关的权限，对其侵犯辩护权的行为明确法律

责任，所取得的证据依法排除。唯其如此，犯罪嫌疑人在侦

查阶段的辩护权才能得到切实保护，诉讼的民主与文明才能

得到真正体现。 （作者系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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